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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 12月 2日 109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校務會議通過 

一、為加強本校產學合作業務之推動與管理，依據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產學合作實施辦

法」，訂定本實施要點。 

二、產學合作案有關事項，除法令有規定或合作雙方另有約定外，悉依本要點之規定處理。 

三、本要點所稱之產學合作，係指本校各單位或教職員工，在不影響教學研究暨相關業務

情形下，經校內程序核可後，為外界提供各項服務，其範圍如下：  

(一)辦理專題(案)學術研究計畫(含政府科研補助或委託辦理業務)、產業實地服務或

研究、技術服務、諮詢顧問、專利申請、技術移轉、創新育成等。  

(二)辦理各類展演與活動之編、導、演、設計及執行、應邀演出、專業技術執行服務等

事宜。 

(三)辦理各類教育、培訓、委訓、研討、實習、訓練等相關合作事宜。 

(四)辦理其他有關產學合作計畫。 

四、產學合作案應由本校具名與委託之合作機構辦理簽約手續，不得未透過學校行政作業

而逕與合作機構訂約。單純之委託個案，得以公文形式代替同意。合約內容以包括下

列項目為原則： 

(一)產學合作之標的及交付項目。 

(二)計畫經費、時程及資源。 

(三)雙方權利義務。 

(四)合作成果之歸屬、管理與運用。 

(五)合作機構使用本校之名稱、標章應訂明其授權方式、使用方法及範圍。 

(六)其他相關事項。 

合約之簽訂及其他相關之行政事項由研發處綜理之。 

五、本校各單位或教職員工對外承接產學合作案，應依本要點規定辦理，不得利用校內設

備及人力私自接受委託進行研究、技術服務或展演事項；若有違反情事，經檢舉由人

事室等相關單位查證屬實後，除加倍繳交管理費外，並提送考核相關會議辦理。 

六、產學合作案行政管理費之提列，依本校「產學合作暨政府科研補助或委託辦理收入收

支管理規定」辦理。參與執行單位及個人亦得編列計畫執行人力之相關酬勞，其編列

標準依據本校展演酬勞支付基準辦理，個人所有產學合作案月支酬勞總額不得超過其

每月薪給(本薪及專業加給或學術研究費二項合計數額)。 

七、產學合作案之作業規範如下： 

(一)本校各單位或教職員工個人擬向校外機構申請或接受委託進行產學合作案件，應

依規定編列預算，檢具相關表件資料，經所屬單位主管同意，依循校內行政程序核

可後辦理，由研發處列管。 

(二)委託單位直接致函本校，由研發處按來文性質轉請各相關單位依其人力、設備、

時間、費用等因素綜合考量決定是否申請承接，若需整合提出者，統由研發處協調

整合。 

(三)須簽定合約之案件依第四點辦理。 

(四)執行產學合作案件如涉及校外兼任職務，應同時提出兼職申請。 

(五)產學合作經費收支、核銷及結案，應依本校會計作業程序及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八、本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